安文政复决〔2025〕25号
申请人：贾某某
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于2025年1月9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于2025年3月1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案件受理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3月10日得知该行政行为，特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9日作出的文文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责令限期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文文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2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我单位提出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3日通过电子邮件向申请人告知将于2024年12月13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2025年1月9日我单位通过电子邮件依法作出关于贾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答复程序合法。

被申请人作出的文文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均按照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所需内容逐一进行答复，答复内容均附带相关法规，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中共文峰区委办公室文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阳市文峰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文办文〔2019〕15号）和中共安阳市文峰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安阳市文峰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所属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文编〔2023〕45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第1、3、4、5项中非本机关制作或最初获取，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

根据《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安文政复决〔2025〕8号，答复书第2项中申请人“申请公开2024年收到其他市民和本人通过安阳12345转交的关于刘艳雪、闫国超等无证无照经营艺术类校外培训的投诉举报表和转办单及调查处理情况和处理结果及书面答复信息”12345属于内部工作流程信息，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合法。答复书第6项涉及被申请人权限范围内容，已明确答复。请求维持该答复。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文文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及公开的邮件截图；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3.《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安文政复决〔2025〕8号）。
经查，2024年12月12日申请人通过邮箱（849667854@qq.com）向被申请人邮箱（wfwhlyj@126.com）发送《文峰区文旅局政务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执法公开履职申请》，申请公开“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五十三条的规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部门名称和联系方式、受理广告投诉、举报的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及上述相应受理和办理部门的名称、职能、机构设置、人员编制；2.2024年收到其他市民和本人通过安阳12345和信访部门转交的关于刘艳雪、闫国超等无证无照经营艺术类校外培训的投诉举报表和转办单及调查处理情况和处理结果及书面答复信息；3.承担对外执法任务的内设机构和派出机构的名称及其职责权限、联系方式、监督途径和2018-2024年每年公务员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条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4.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及2022年至今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公示网址；5.依据《信访工作条例》第十八条向社会公布的信访咨询投诉电话、网络信访渠道、信访接待的时间和地点、查询信访事项处理进展以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信访事项处理程序，以及其他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的相关事项以及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制度和本月及下月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值班表及预约电话；6.就刘艳雪、闫国超等在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富泉街与朝阳路交叉口向南50米路东福佳斯西区4号楼第六号商铺非法经营的美深儿童绘馆艺术类校外培训给颁发的‘同意意见书’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等办学资质和在监督检查中获取的其公示的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项目、标准及收费专用账户、退费办法及上交的保证金具体数额及存管银行和监管部门名称。”共计六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025年1月9日被申请人通过邮箱向申请人发送文文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对上述六条信息公开申请逐一作出答复：其中第1、3、4、5项申请非被申请人制作或最初获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建议申请人针对第3、4、5项申请分别向安阳市公务员局、安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和文峰区信访局申请获取信息；第2项申请属于内部工作流程信息，决定不予公开；第6项申请信息不存在。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职责。本案中，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针对申请人提出的六条信息公开申请，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了答复，该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经集体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文文依申复〔2025〕1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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